
房屋稅科    黃獻諄 

 

電話7239131分機212 



房屋稅條例§2 

定義： 

一、房屋，指固定於土地上之建築物，供營業、工作或住宅    

    用者。 

二、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指附屬於應徵房屋稅房  

    屋之其他建築物，因而增加該房屋之使用價值者。 



建築法§4 

本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 

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 

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 



太陽能板架 

廣告塔 



油槽、水泥槽 



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所有人不明之房屋，其房屋稅向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 

無使用執照者，向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 

無建造執照者，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之 



房屋設籍§7-建造完成之日起30日內 

以門窗、水電設備裝置完竣，可供使用之 
日為起算日，未裝置完竣已供使用者，以 

實際日為起算日。 

延不裝置者，以核發使用執照之起滿30日 
為起算日。 

延不申領使用執照者，以房屋主要結構完 
成，可供裝置門窗之日起滿30日為起算日。  



項目 財政部定義 
修法前
法定稅
率 

本縣徵
收率 

住家用
房屋 

自住及公益
出租人出租

使用 

1.無出租、無營業 
2.本人、配偶或直系親
屬實際居住 

3.本人、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合計全國持有3戶
以內 

1.2％ 1.2% 

非自住 自住房屋以外者 1.2％ 1.5% 

非住家
用房屋 

營業用 3％ 3% 

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 2% 3% 

人民團體等 2% 2% 

房屋稅徵收率 



公益出租人 

定義 

1.經由租屋服務平臺於本辦法規定之租賃資訊網站刊登出租資  

  訊，將住宅出租予中低所得家庭之自然人或私法人。  

2.經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自行將住宅出租予中低所 

  得家庭之自然人或私法人。  

方式 

持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公益出租人核定函之公益 

出租人，將房屋出租予領有政府最近年度核發之租金補貼核定 

函或資格證明之中低所得家庭供住家使用者。  

 

稅務優惠 房屋稅按住家用自住稅率課徵房屋稅(即按1.2%) 



自由職業事務所 

指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6條暨所得稅法第11條第1項所 
稱各類執行業務者提供其專業性勞務所使用之房屋。 

即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藥師、 
助產士、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稅務 
代理人、表演人、引水人及其他以技藝自 
力營生者，提供其專業性勞務所使用之房 
屋。 



房屋稅額計算 
 評定現值(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1.房屋標準單價 

   2.房屋折舊率 

   3.房屋地段率 

 

 房屋標準單價×（1－折舊率×折舊經歷年數）×地段率×
面積＝房屋現值 

 房屋課稅現值＝核定房屋總現值－免稅房屋現值 

 房屋課稅現值×稅率＝應納稅額 



房屋使用情形變更應注意申請時效 

為何應於30日內申報或申請 

房屋稅按月比例計課 
 當月15日以前申請  當月起適用 
 當月16日以後申請  次月起適用 

若未依限申報，而發生漏稅者，除應補繳應納稅
額外，並處2倍以下罰鍰 





房屋稅常見減免方式 
1.重大災害毀損： 

毀損面積 房屋稅減免 

 3成以上未及5成者 減半課徵 

 5成以上，須修復始可使用者 全    免 

2.水災：以實際淹水日及樓層為準，30日停徵1個月房屋稅 
        ，當月不足30日者以30日計。 



3.簡陋房屋標準單價減成： 

符合下列情形 核減現值 

 (1) 高度未達 2.5 公尺。 
 (2) 無天花板(鋼鐵、木、石、磚造適用)。 
 (3) 地板為泥土、石灰三合土。 
 (4) 無窗戶或窗戶為水泥框窗。 
 (5) 無衛生設備。 
 (6) 無內牆或內牆為粗造紅磚面。 
 (7) 無牆壁。 

 
具3項  7成 

具4項  6成 

具5項  5成 

具6項  4成 

具7項  3成 



(1)高度未達二、五公尺 

< 2.5m 



(2)無天花板(鋼鐵造、木、石、磚造及工、竹造之房屋適用) 



(3)地板為泥土、石灰三合土或水泥地 



(4)無窗戶或窗戶為水泥框窗 



(5)無衛生設備 



(6)無內牆或內牆為粗糙紅磚面(內牆面積超過主部面積二分之一者，     
   視為有內牆) 



(7)無牆壁 



4.工廠按營業用稅率減半課徵房屋稅： 

條件 

1.必須為合法登記之工廠 

2.必須供直接生產使用  

3.自有房屋 

合法登記 

 之工廠 

係指依照工廠管理輔導法登記之工廠，不含臨時工廠登
記。 

供直接生 

產使用 

係指從事生產所必需之建物、倉庫冷凍廠及研究化驗室
等房屋；並不包括辦公室、守衛室、員工宿舍、餐廳等
房屋在內。 

自有房屋 

1.公司或法人本身所有。 

2.合夥組織-合夥事業所有，或負責人本身所有。 

3.獨資-負責人本身。 

出租廠房不准減半。 



5.供農產品批發市場使用房屋減半課徵： 

所有權人以土地及房屋提供合於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
13條第1、2、3、5、6款規定之一之農產品批發市場使
用者，得依同法第17條規定減半徵收房屋稅、地價稅
或田賦。 

縣農會所有土地，提供○○縣家畜市場使用，以及市
公所土地，提供「果菜批發市場」使用，均應查明依
上述規定處理。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17條 

農產品批發市場之土地及房屋，減半徵收房屋稅、地 

價稅或田賦。 



6.其他常見減免： 

農用減免 

專供飼養禽畜之房舍、培植農產品之溫室、稻米
育苗中心作業室、人工繁殖場、抽水機房舍；專
供農民自用之燻菸房、稻殼及茶葉烘乾機房、存
放農機具倉庫及堆肥舍等房屋。 

地下防空避難室及
停車場免稅 

各類建物地下室，僅為利用原有空間設置機器房、
抽水機、停放車輛等使用而未收取費用或未出租
或由所有權人按月分擔水電、清潔、維護費而非
營業者，均免徵房屋稅 

低收入戶減免 經各鄉（鎮、市）公所核准為低收入戶，所有房
屋實際供住宅使用，無出租或空置情事。 



常見建築物 

未設門窗、牆壁之屋頂棚架，除供遮
陽防雨外，所增價值非常有限，此類
簡陋之棚架，免以課徵房屋稅 



一樓未設門窗、牆壁
之供遮陽防雨棚架，
建築於地面上，係供
居民通行或置物防雨
使用，與保護屋頂之
棚架有別，且可隨時
變更使用，需核課房
屋稅。 



 

鋼鐵造夾層 

貨架 



稅
目 

稅法條文 違章情形 
裁罰金額    
或倍數 

房
屋
稅
條
例 

第16條 
納稅義務人
未依第 7條
規定之期限
申報，因而
發生漏稅者，
除責令補繳
應納稅額外，
並按所漏稅
額處以二倍
以下罰鍰 

1.漏稅額逾新臺幣1萬元至
新臺幣5萬元者 

按所漏稅額處
０.５倍之罰鍰 

2.漏稅額逾新臺幣5萬元至
新臺幣30萬元者 

按所漏稅額處
０.７倍之罰鍰 

3.漏稅額逾新臺幣30萬元以
上者 

按所漏稅額處
１倍之罰鍰 

4.前二款違章情形，其房屋
領有使用執照或使用情形
變更已向主管稽徵機關辦
理稅籍相關登記者 

按所漏稅額處
０.５倍之罰鍰 

前項漏稅額係以每一納稅義
務人單一層或單一戶所核算
稅額為準。 



宣導事項 
 契稅附聯 

 自106年度起依持分分單課徵(可選任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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